
彰化縣芬園鄉敬老慰問金發放自治條例修正草案

條文對照表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三條    發放金額每人新臺

       幣三千六百元整。

第三條    發放金額每人新臺

      幣二仟元整。

發放金額由兩千
元改為三千六百
元整，以應物價
上漲。

第四條    年終慰問金發放
程序及注意事項如
下：

一   發 放 方
式：以現
金一次發
放 為 原
則，由本
所村幹事
統一在各
村辦公處
或公所指
定地點發
放，並由
符合資格
之本人或
家 屬 具
領。若經
本 人 同
意，得採
用匯款方
式由本所
匯入其指
定帳戶。
此項同意
書合併於
縣府重陽
節禮金匯
款 同 意
書，民眾
僅需一填
寫。

二   發 放 期
間：每年
農曆春節
前 十 日
內。

第四條    年終慰問金發放
程序及注意事項如
下：

一   發 放 方
式：以現
金一次發
放 為 原
則，由本
所村幹事
統一在各
村辦公處
或公所指
定地點發
放，並由
符合資格
之本人或
家 屬 具
領。

二   發 放 期
間：每年
農曆春節
前 十 日
內。

新增訂若經本人
同意亦可採用匯
款方式，以兼顧
民眾便利及防疫
等需求。




